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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秘书处的报告 

1. 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章程》第 17 条1，要求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年
度报告，该报告由联合国系统各其他组织行政首长转呈其理事机构。 

2. 总干事现向执行委员会提交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十一次年度报告2。该报告
将在 2005 年 12 月由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届会议进行审议。 

3. 就委员会有关需要对世卫组织《职员细则》作出修订、待由联合国大会做出的决定
将另行向执委会报告3。有关的主题为工作人员薪金税率表和专业及以上职类的薪酬，
因此它们不在本文件中处理。 

委员会的建议和决定概要 

监测关于加宽薪带/贡献奖励的试点研究 

4. 在审查 2004 年 7 月开始的这项研究现况时，委员会讨论了参加组织提出的问题。
对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即设定薪带以适合参加组织的不同需要)和除了专业及以上职类之
外包括其他工作人员职类是否可取进行了审议。委员会还获知，参照国公务员制度−−哥
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已建立了各种宽带结构，并且这种趋势预期会
继续下去。 

                                                 
1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记录》，第 226 期，1975 年。 
2  联大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A/60/30)(会议室备有副本)。 
3  文件 EB117/23。 



EB117/22 
 
 
 

 
2 

5. 在随后的讨论中，委员会注意到，从一开始就决定测试新的人力资源办法首先对专
业及以上职类实行。委员会还回顾其 2003 年所做的决定(于 2004 年向联合国大会作了
报告)，应对一种宽带模式进行试点研究。这种办法反映了委员会的决心，即共同制度
内各组织不应为了工作人员而彼此竞争。委员会在其决定中欢迎试点研究的进度报告，
但是提醒各志愿组织，对研究的原定模式的任何偏离需事先得到委员会的核可。 

调动和艰苦条件津贴 

6. 目前的调动和艰苦条件津贴办法是 1989 年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立的，由 3

个要素(调动、艰苦条件和不搬迁)组成。联合国大会表示关注，这一办法与基薪/底薪表
的中点挂钩，因此在每年实行基薪/底薪表调整时，相关的津贴会自动增加。 

7. 委员会在其 2004 年 7 月会议上决定将调动和艰苦条件津贴与基薪/底薪表脱钩，并
且将调动因素与艰苦条件因素分开，推迟实施这些决定，直至新系统建立。委员会还决
定建立一个工作组，以制定各种补偿在艰苦条件工作地点服务的工作人员和鼓励调动的
备选办法。工作组的建议提交给了委员会 2005 年 7 月会议，它们包括了提议的调动、
艰苦条件和不搬迁因素新的固定额办法。 

8. 委员会决定向联合国大会建议核可关于为调动、艰苦条件和不搬迁因素支付固定额
的拟议安排。由于大会不能在 2005 年 12 月之前做出决定，并且鉴于这些建议对世卫组
织的薪金制度和信息技术系统的重要影响，预期在 2006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世卫组
织秘书处将视大会的决定于 2006 年 5 月向执行委员会第 118 届会议提交实施于 2006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的这一新办法所需的职员细则修改。 

9. 在实施之前，将展开全面的通告工作，让工作人员了解这些新的安排。作为此项工
作的一部分，将为人力资源专家提供培训。此外，将拟订关于过渡安排的明确准则。 

教育补助金：审查确定补助额的方法 

10. 在审查的情况下，委员会审议了其秘书处提出的建议并决定请后者—同各组织和职
工代表合作—继续工作，特别注意一次性支付方法和尊重补助金的基本原则。还请秘书
处说明其建议的可操作性，铭记在确保公平的同时简化评估和支付程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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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安排 

11. 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了连续任用、定期任用和临时任用的示范合同供委员会在其 2004

年 7 月会议上审议。委员会然后要求其秘书处同各组织协作，进一步完善示范合同，并
将之提交给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审议。委员会随后得到了其秘书处拟订的准则草案，这些
准则草案考虑到各组织 2004 年表达的许多关切。 

12. 因此，委员会决定通过其第三十一次年度报告附件四载列的合同安排准则框架并向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其最后报告。世卫组织秘书处将随后审查世卫组织的《人
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以确保遵守这一框架，必要时对它们进行修订。任何此类修
改将提交给执行委员会第 118 届会议。 

危险津贴：审查数额 

13. 委员会于 1984 年首次实行危险津贴。当时为支付危险津贴所制定的标准为(a)所在
工作地点的服务条件非常危险，例如爆发战争或现行敌对行动和(b)所在工作地点疏散了
家属和非必要工作人员。每 3 年对危险津贴进行一次审核，上一次审核于 2002 年进行。
目前国际工作人员的危险津贴数额为每月 1000 美元；当地征聘工作人员的危险津贴数
额为当地薪金表幅度中点的 25%。 

14. 委员会决定重申其坚决维护支付危险津贴的原则，并感谢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所有
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委员会还决定将国际征聘工作人员的危险津贴定为每
月 1300 美元，于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当地征聘工作人员的危险津贴的现定数额保持
不变。根据为审查调动和艰苦条件津贴而设立的工作组提出的建议，采用与审查调动、
艰苦条件和不搬迁津贴所采用相同的三年周期并与其同时对危险津贴进行审查。 

15. 委员会还决定采纳委员会报告附件三载列的工作组建议，修订危险津贴适用标准的
定义以考虑到出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和埃博拉病毒出血热等威胁生命的疾病。 

联合国/美国薪酬净额比值的演变 

16.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一项长期授权，要求委员会继续审查联合国纽约专业及以上职类
工作人员薪酬净额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可比职位的美国联邦公务员薪酬净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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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系称为“ 比值”。在其 2005 年 2 月会议上，委员会在讨论中回顾大会多次重申 110

至 120 的幅度应继续适用，但是有一项谅解，经过一段时间，比值将维持在理想的中点
115 左右。 

17. 委员会决定注意到，据预测，20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纽约的联合国
P.1 至 D.2 级工作人员的薪酬净额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酬净额之
间的比值为 111.1。委员会还决定提请大会注意这一事实，即目前的比值水平比理想的
中点 115 低 3.9%。 

评估专业及以上职类的新的职务评价总标准执行情况 

18. 委员会 2000 年对薪资和福利制度现代化范围的审查，除其他外，导致需要更新和
简化职务分类制度的结论。随后的发展导致出现新的自动化职务评价制度，在 2003 年
期间进行验证并于 2004 年 1 月 1 日颁布。 

19. 新的职务评价制度具有下列特点：总标准，作为职务叙级的权威基础；职等准则说
明，确定职务要求、所需能力和要采用的成功的度量标准；以及最后，简化的工作说明
格式。 

20. 在其 2005 年 7 月会议上，委员会审查了其秘书处关于 12 个组织(包括世卫组织)实
施新的制度的最新情况。委员会在其决定中认可其秘书处为加强新制度提出的举措，鼓
励各组织加快实施速度，并要求及时在其 2006 年 7 月会议上报告进一步进展。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21. 请执行委员会注意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十一次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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